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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 年 11 月 2 日來信收悉，信㆗你要求我們提交文

件，闡釋官員問責制的有關安排。

由於我們仍在研究計劃推行的官員問責制的具體細節，

在現階段，我們未能提供進㆒步資料。我們會在稍後適當時間

向委員會提交有關資料文件。

政制事務局局長

（葉文輝          代行）

2000年 11 月 10日


